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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推荐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能综通煤炭﹝2020﹞79号

各产煤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煤矿安全监管部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2020﹞283号），推动智能化技术与煤炭产业融合发展，发

挥智能化示范煤矿的引领带动作用，加快煤矿智能化建设，提升煤矿安全生产水平，国家能源局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按照“企

业自愿、地方推荐、政府引导”的原则,开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请你们组织做好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的推荐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快推进智能制造

的有关精神，组织开展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到2021年底，建成多种类型、不同模式的智能化示范煤矿，初步形成煤矿开拓

设计、地质保障、生产、安全等主要环节的信息化传输、自动化运行技术体系，基本实现掘进工作面减人提效、综采工作面内少

人或无人操作、井下和露天煤矿固定岗位的无人值守与远程监控。

　　二、智能化示范煤矿推荐范围

　　（一）推荐原则。

　　各地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煤矿安全监管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要高度重视智能化示范煤矿推荐工作，突出不同类型煤矿的典型

性和代表性，推荐数量遵循以下原则：正式生产和联合试运转煤矿产能在5亿吨以上的省区6家，产能在1-5亿吨的省区3家，产能

在0.5-1亿吨的省区2家，产能在0.5亿吨以下的省区市及兵团1家；产能在2亿吨以上的中央企业6家，产能在2亿吨以下的中央企业

2家。

　　（二）推荐对象。

　　推荐煤矿应为正常生产煤矿、新建（含改扩建）煤矿，不包括停产停建的煤矿，持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采矿许可证；正

常生产煤矿还应持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鼓励获得省级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试点的煤矿申报。

　　三、推荐煤矿应具备的条件

　　（一）井工生产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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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的要求和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没有采用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设备和工

艺；

　　2．编制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方案；

　　3．安全生产标准化达二级及以上要求；

　　4．采煤工作面液压支架配备电液控制系统，采煤机和刮板输送机具备状态监测、远程控制、故障诊断功能，乳化液泵具备流

量调节功能，工作面各设备具备协同控制功能，已实现或部分实现远程操控；

　　5．掘进工作面设备具备状态监测、故障诊断和自动控制功能；

　　6．原煤主运输系统实现集中控制，辅助运输系统实现连续化；

　　7．变电所、排水泵房、压风机房、瓦斯抽采站、提升机房、主通风机房等固定场所已实现或具备集中控制、无人值守功能；

　　8．洗选生产系统实现集中控制，重要生产区域和岗位已实现或具备智能监控、无人值守功能；

　　9．煤矿信息管理网主干网络传输速率应不低于1000Mbps；已建成或部分建成集生产、安全、调度、设备管理、人员位置、洗

选、储装运等为一体的煤矿综合管控信息平台，具备对井上下各系统统一协调管控的条件。

　　（二）露天生产矿。

　　1．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活动符合矿产资源规划的要求和规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没有采用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设备和工

艺；

　　2．编制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方案；

　　3．安全生产标准化达二级及以上要求；

　　4．生产系统已实现动态调度，采场设备具备协同控制功能，采场爆破实现远程监控和危险预警，运输车辆具备实时定位功

能，煤流运输线实现集中控制，排土和卸煤设备具备状态监测和故障诊断功能；

　　5．变电所、排水泵站已实现或具备集中监控、无人值守功能；

　　6．已实现或部分实现高陡边坡、排土场、重大危险源等的实时监测，具备预警报警功能；

　　7．洗选生产系统实现集中控制，重要生产区域和岗位已实现或具备智能监控、无人值守功能；

　　8．煤矿信息管理网主干网络传输速率应不低于1000Mbps；已建成或部分建成集生产、安全、调度、设备管理、洗选、储装运

为一体的煤矿综合管控信息平台，具备实现生产决策、安全管理和设备控制统一协调管控的条件。

　　（三）新建（含改扩建）煤矿。

　　1．完成项目各项审批程序；

　　2．井工煤矿参照《煤炭工业智能化矿井设计标准（GB/T 51272）》完成设计并组织实施；

　　3．新建、改建及扩建煤矿项目主体工程参照《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GB/T51212）》进行设计和施工管理；

　　4．露天煤矿设计方案应满足智能连续或半连续作业、智能安全监控等要求。

　　四、推荐示范煤矿的工作要求及程序

　　（一）请你们进一步明确责任、细化落实，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把关，确保推荐程序简便、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认真组织

填报《智能化煤矿申报书》，做好推荐工作。

　　（二）煤矿企业按照自愿申报的原则，科学编制智能化示范煤矿建设方案（配套建设选煤厂的煤矿申报时，须连同选煤厂一

同申报），填写《智能化示范煤矿申报书》，地方煤炭企业按程序向所在地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申报，中央所属煤炭企业按程序

向中央企业集团总部申报。

　　（三）地方煤炭企业的申报材料，由所在地的省级能源主管部门会同煤矿安全监管部门出具推荐意见后，推荐至国家能源

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中央所属煤炭企业的申报材料，由中央企业集团总部出具推荐意见后，推荐至国家能源局、国家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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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察局。

　　请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于2020年8月31日前，将申报材料（含申报书、汇总清单）加盖公章后的电子版文档报送至国家能源

局。

　　联系人及电话：李 根 010-68555095

　　邮 箱：mtshyc@163.com

　　附件：智能化示范煤矿申报书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办公室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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